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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海洋保護區整合平臺108年度第1次會議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8年3月2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海洋委員會第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蘇專門委員宏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吳岱穎 

肆、與會人員：詳簽到簿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結論： 

一、案由一－臺灣海洋保護區評估指標試算基礎： 

（一） 海洋保護區評估指標部分，將納入各與會單位之建議，作為後續

辦理海洋保護區評估指標系統之參考。 

（二） 請各機關與所轄海洋保護區之管理單位瞭解現地執法狀況，並提

出相關執法需求，酌情請海巡署協助，提升海洋保護區執法能量

。 

（三） 請漁業署提供歷年度之漁業資源保育區調查計畫成果報告，並規

劃啟動海洋保護區相關業務移交期程，以利推動相關事宜。 

二、案由二－檢視各海洋保護區主管機關下轄範圍內，具海洋保護區屬

性但未列入海洋保護區名錄之地點： 

請各單位再次盤點所轄範圍內具海洋生態屬性之保護區，以為後

續提請海洋委員會海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討論之基礎。 

三、臨時動議： 

本平臺會議後續將於會議前1個月以email聯繫各單位窗口，調查

並彙整各單位所提討論議題，以利會議進行。 

四、各單位發言要點詳如附件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3時4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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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各單位發言要點 

壹、案由一：臺灣海洋保護區評估指標試算基礎 
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

（一）有關各項指標之相關建議如下： 

1.執法部分雖有困難，但現階段由海巡協助；另如有巡守隊執行

現場巡邏之海洋保護區，建議可納入計算。 

2.目前評估以面積大於100平方公里海洋保護區才能獲得分數，

但臺灣具備這樣條件的不多，建議可在此評估基礎上，調整為

適合現況的指標。 

3.隔離的條件不容易達成，造成許多海洋保護區無法得分，建議

可再考量。 

（二）有關28個漁業資源保育區，是依漁業法第45條劃設的水產動植物

繁殖保育區，並由地方政府進行管理，自去年開始獲得經費進行

調查，並以生態環境現況的調查為主，預計分期分年完成。目前

完成北區的調查，後續可以整年度為單位，提供相關成果。 

（三）在執法議題部分，目前28個漁業資源保育區的違規案件，是由海

巡署查獲為主，巡守隊也與海巡單位建立通報查緝機制，合作順

利；在不同的漁業資源保育區內的不同保育標的物種與不同的規

範部分，地方政府、區漁會與海巡單位都會先行討論，作為執法

的依據。 

（四）現階段的執法工作，已獲得海巡單位許多協助，後續會與地方政

府溝通與詢問，瞭解是否有其他協助執法上的需求。 

二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

（一）林務局涉及海洋保護區的業務主要為野保法的5處野生動物保護

區，去年已透過會議移交貴署，另有依文資法劃設的2處保留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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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這部分都透過保育計畫，由地方政府執行相關管制事項，在評

估與評分部分沒有意見。 

（二）有關林務局所進行的研究計畫部分，已以光碟的方式送至貴署，

逐年報告的部分亦公佈在林務局自然保育網，如後續有個案需求

，可與本局連繫提供。 

（三）在執法議題部分，就文資法所指定的自然保留區，沒有容許使用

的項目，相關管制皆依計畫辦理，主要由地方政府負責，並由海

巡單位協助執法工作。 

三、內政部營建署 

（一）本次的評估結果，尚無意見，但建議可以考量目前國際的趨勢，

納入民眾參與及社會正義相關的指標。 

（二）在執法議題部分，國家公園都有警察隊，除了東沙因為環境上的

限制，請海巡協助執法。在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部分，亦設

置有警察隊，但因為國家公園所配置的巡邏船較小，所以離岸較

遠處仍需海巡協助，這部分會與海巡持續協調。 

四、交通部觀光局 

（一）本次所列的2處國家風景區部分，所轄區域仍以推廣觀光遊憩為

主，其中的海洋及漁業保育區域的劃設，應屬漁業署權責，但在

執法上需要觀光局配合，會依相關法規配合辦理。目前以初列5

大特徵的方式來執行，沒有特別的意見，畢竟為過渡期，但整個

評估的標準能希望有專業的制定，也希望相關委辦能盡快推動。 

（二）在執法議題部分，觀光局的專業與此區塊不同，在管轄區有相關

禁止事項的公告，如遊客有脫序行為，都會通報相關權責單位前

往處理，如有相關規定都會配合辦理，若是都市計畫法上的規範

，列入後分屬不同單位管轄者，會依其權責單位通報辦理。 

五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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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指標部分，沒有意見。建議後續可製作一個在哪些海洋保護區

有哪些禁止事項的區分，將有利於執法工作。 

（二）有關執法的議題，海巡是協助的角色，但要所有41處都完全執法

，在能量上有所不足，海巡的主軸任務仍為邊境管理。如以28處

漁業資源保育區為例，主要由地方政府進行管理，其應有自己的

機制。若針對保育區強化執法，海巡責無旁貸，但是以協助為主

，同時會因保育區所在位置也會影響執法，例如因潮境附近有守

望哨，所以可以就近處理，其餘通常以驅離的方式為主。 

（三）執法是稽查的概念，在各海洋保護區劃設之後，會有相關的計畫

或管制規範，並成立警察隊、巡守隊或稽查員來執行；東沙部分

，因為當地現況，所以由我們執行。強化執法的部分，海巡署協

助沒有問題，但仍請各機關就現有的稽查能量來執行與運用，或

當地的派出所或警力，亦可運用，但如果海上較遠、範圍較大的

部分，海巡協助沒有問題。 

六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      倘臺灣海洋保護區評估指標現以議程所附表1所列41處海洋保護

區進行評估，爰本分署無意見。 

七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書面意見） 

      海洋保護區評估機制與指標試算方式與內容項目，本局暫無意見

。 

貳、案由二：檢視各海洋保護區主管機關下轄範圍內，具海洋保護區屬性

但未列入海洋保護區名錄之地點 
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

（一）有關海洋保護區認定的部分，這在業務交接的時候確實有必要針

對海洋保護區的定義進行釐清，而在海洋保護區業務移交時，可

能考量該區保育的目標與物種，所以沒有納入移交的部分。依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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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第5條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的類別，

有相關評定，包括海洋、河口、森林或其他的生態系等，當初在

劃分權責時，依原劃設認定為海洋或海島生態系者，例如藻礁生

態系屬於河口與海洋的複合型生態系，因此有移撥至海洋保育署

主管。至於其他生態系位於海域或部分位於海域，其主要保護對

象或成立的主要目的與棲地屬性，非僅有海洋生態系的功能，亦

具備陸源性的因子，非完整的海洋生態系，所以沒有納入海洋保

護區的範圍。就過去以漁業署調查的海洋保護區部分，林務局一

直是以5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及2個自然保留區為主。 

（二）以新竹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為例，雖然其位於潮間帶，但其主要

保護對象為植物跟動物，同時此區域也是香山濕地，它的生態很

豐富，重點在於具有紅樹林及很多伴生物種，而紅樹林屬於維管

束植物，就生態學觀點而言，維管束植物非納入海洋生態系的範

圍。 

（三）高美溼地的部分，有很大一部分是河口生態系，其保育計畫中的

核心區是雲林莞草，不是海洋生物，也是維管束植物的一種，所

以高美溼地的界定上，就沒有當成單純的海洋生態系，其包括海

洋、河口與陸地的功能目標，就公告上而言，其核心區是草澤區

，就不屬於海洋區，以觀新藻礁相比較，礁體就位於漲退潮間，

整個生態系純粹是海洋生物，所以界定為海洋生態系，因此像高

美為複合型的保護區，就沒有歸類在海洋保護區。大肚溪口的部

分，就更深入在河川部分。 

（四）建議可先定義海洋生態系，確定後再討論保護區是否屬於海洋保

護區。若僅是為了統計海域有多少面積是劃入保護區，區分上應

無問題，可以納入，但若要全區納入海洋保護區的話，仍建議先

釐清海洋保護區的定義與客觀的基準，例如透過野動諮詢委員會

來定義海洋保護區，或討論各別保護區是否納入海洋保護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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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

      目前所轄皆已納入。 

三、交通部觀光局 

      目前所轄皆已納入。 

四、內政部營建署 

      目前所轄皆已納入。 

五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          重要濕地係以整體管理，並未依高潮線進行劃分管理，且相

關保育管理措施主要著重於陸域地區，且依本法第21條規定重要

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、漁業、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使用，

如納為海洋保護區依上開評估指標並不適合相關保育管理措施，

爰建議重要濕地不宜納入海洋保護區。 

六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檢視各海洋保護區主管機關下轄範圍內，具海洋保護區屬性但未

列入海洋保護區名錄之地點。 

（二）本局現階段尚無依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相關規定劃設之水下

文化資產保護區，未來倘有是類保護區，將提供相關資料供海洋

保育署納入名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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